附件3

昭化区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区市级复审情况

按照《四川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第一、二批四川省食品安全示范县（市、区）复审的通知》（川食安办函〔2023〕6号）要求，昭化区人民政府进行了全面自查自评，向广元市食品安全委员会提出市级复审申请。按照四川省食品安全办部署，广元市食品安全办依据《关于印发<四川省食品安全示范县（市、区）评价与管理办法><四川省食品安全示范县（市、区）评价细则（2022版）>的通知》（川食安委〔2022〕11号）和《四川省食品安全示范县（市、区）市级评审操作指南（2023版）》，对昭化区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县复审进行了客观全面的市级复审。现将有关情况汇总如下。

一、市级复审组织实施情况

（一）实施方式。广元市食品安全办成立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县（区）复审工作领导小组，发展改革、农业农村、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相关负责人和食品安全专家为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广元市市场监管局食品协调科，具体负责实施。对照《四川省食品安全示范县（市、区）市级评审操作指南（2023版）》，复审工作领导小组采取资料审查、明查暗访等方式对昭化区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县进行了市级复审。

（二）评价内容。按照《四川省食品安全示范县（市、区）市级评审操作指南（2023版）》食品安全状况、食品安全党政同责、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风险防控治理、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责任、社会共治、示范引领、加减分八大项65个指标，进行了逐一评分。其中，明查暗访共抽查36个点位，明查5个乡镇（元坝镇、王家镇、卫子镇、太公镇、昭化镇），覆盖16类业态25个点位；暗访2个乡镇（昭化镇、元坝镇），覆盖5类业态11个点位。

二、昭化区食品安全总体情况

2020年2月，昭化区被省食品安全委认定为第二批四川省食品安全示范区以来，全区各级各部门以更高的政治站位全面推动食品安全工作，坚持把抓好食品安全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再添措施再加力度，实现食品安全“零事故”，连续14年未发生一般及以上食品安全突发事件。

（一）工作成效

1.抓同治共管，用好督查考核“指挥棒”。一是党政同责有高度。健全食品安全委组织领导，坚持推行区委、区政府主要负责人共同负责的“双主任”制，党政“一把手”同职同责，出台《广元市昭化区县级党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工作责任清单》，明确党政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其他班子成员食品安全工作责任，构建起党政协同、齐抓共管责任体系，切实做到“安全重担人人挑，人人肩上有目标”。二是督导考核有硬度。率先将食品安全责任落实情况纳入区委巡察和工作督查事项，严格将巡察、督查食品安全结果纳入目标考核，出台了《广元市昭化区食品安全挂牌督办工作制度》等3项制度，推动食品安全责任走深、走实、走细。区食安委与区纪委监委机关、区委组织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包保干部管理的通知》，加快推动食品安全“两个责任”工作机制迅速落实见效。

2.抓机制创新，打好基层治理“组合拳”。一是基层食品安全规范化建设“高标准”。基于制定的《食品小作坊管理制度》《食品小经营店管理制度》等工作模板14项，推动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备案下放到镇、村，推行“有责任清单，有地方咨询办理，有专人负责，有群众监督”的食品安全“四有”工程。打造食品安全知识宣传阵地，编排食品安全快板顺口溜，开设沿亭子湖食品安全宣传带，建成综合安全宣传文化长廊2个，村社宣传阵地13个，通过建立志愿者队伍、聘请社会监督员、制定村规民约等形式，进一步提升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成功承办全市乡镇（街道）食品安全工作规范化建设现场推进会。二是“坝坝宴”监管“全链条”。强化乡厨集中管理和培训，建立昭化区农村家宴厨政信息库，创办农村家宴厨政协会，开展星级厨政人员评定，每月开展1次“红黑榜”名单公示，乡厨主体确定1名食品安全“明白人”，实现农村家宴厨政管理可控、可防、可管，构建乡镇政府、监管部门、村社干部、协会一体的农村“坝坝宴”共治新格局。

3.抓压力传导，种好网格监管“责任田”。一是“网格化”监管压责任。建立“二级”监管网格，按照“划分网格、责任到人、监管留痕、规范管理”的原则，把食品经营主体较为密集的主城区划分为7个专属网格，每个专属网格由1名班子成员任组长，相关股室和监管所人员任组员，层层压实责任；建立以区为中心，乡镇为前沿，村为延伸的“三级”监管网络体系，强化食品安全信息员、协管员、农村网格员配备，明确各级人员在食品安全政策宣传、隐患排查、信息上报等方面职责，实现全区食品安全无缝对接。二是“穿透式监管”看实质。在昭化古城、平乐寺、柏林沟等景区推行食品安全“穿透式”监管，通过“搬家式整理，装修式改造”实现经营主体硬件大提升，补助资金150余万元，提升改造50余家；设立食品安全维护基金，常态化对涉食业主进行考评打分，对一个年度内积分高于90分的业主给予改善食品制作、销售、运输等环节的成本补助，目前已发放补助10余万元；鼓励食品安全企业、业主上好“双保险”，全区购买食品安全责任险共300余户；“广播”诚信档案，利用“大喇叭”等形式及时广播违法违规“黑名单”；创新“食品安全+非遗”宣传模式，把食品安全宣传融入非物质文化“金钱棍”中，通过表演形式对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自救小方法、举报渠道等进行广泛宣传，使群众在享受娱乐的同时知晓食品安全。

4.抓效率提升，按下优化服务“快进键”。一是流程再造“接地气”。精准梳理市场监管领域“村能办”事项清单，下放营业执照办理等12项事项；优化便民服务流程，全面运用“村能办”便民服务平台办件，实现材料网上一次提供、一次办结、区镇村三级共享；优先打通市场监管内部行政审批环节，开展营业执照与食品经营许可的“一件事一次办”试点，做到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路，积极将办事窗口移到群众“家门口”，让服务走到群众身边。二是把脉会诊“开良方”。深入辖区食品生产企业开展“一对一会诊”精准服务，围绕原料来源、运输贮存、加工操作、企业品牌以及质量管理体系等方面“问诊把脉”，结合“症状”开出加强质量提升、重视商标产权、打开品牌市场的“处方”，助力企业从源头查问题、避风险、消隐患。主动上门对全区31家食品生产企业生产的产品进行全覆盖评价性抽检，帮助企业进一步把控质量，用有“温度”的指导服务助力擦亮王家“一袋米”、中粮“一桶油”、雨润“一块肉”、冰鸟“一瓶水”、俊业“一坛菜”、昭化“四瓶酒”等“昭化造”品牌。

（二）下一步工作建议

围绕目标任务，昭化区食品安全综合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对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对食品安全的更高期待，昭化区食品安全工作仍面临着严峻复杂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挑战。主要表现在：一是人民群众的食品安全意识有待加强，食品安全宣传的广度和深度要进一步拓宽夯实。二是现有监管方式创新性不强，食品安全监管专业能力仍需大力提升。三是食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意识亟待提高。建议昭化区持续深化食品安全示范创建工作，夯实基础工作，打造创新亮点，着力构建食品安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工作的满意度和知晓率、支持率。

1.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昭化区党委、政府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工作要求，切实履行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充分发挥食安委组织领导、食安办统筹协调的作用，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扎实推动食品安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见效，为昭化区迎接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区复审验收和广元市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奠定良好的工作基础。

2.提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通过集中培训、现场检查教学、带领监管人员对示范店观摩以及网络直播等形式，对监管人员进行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监管技能学习培训，进一步提升基层监管人员食品安全监管能力，推进辖区食品安全治理能力和水平稳步提升。

3.强化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始终坚持把食品安全工作作为民生工作重要内容，深入开展食品安全“守底线、查隐患、保安全”回头看、“春雷行动”等专项行动，聚焦食品安全“两个责任”落实，加大食品企业、属地政府、监管部门“三方联动”，切实有效化解食品安全风险，守牢食品安全底线。

4.推进社会共治。要持续深入高质量开展食品安全宣传活动，抓住重要时间节点，以社会关注点、热点作为宣传的重点、亮点，有针对性、有重点、全方位推进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区复审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营造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知晓率和满意度。

三、市级复审意见

复审领导小组认为昭化区坚决贯彻执行食品安全工作部署，坚持依法治理、综合施策，构建纵向联动、横向协同、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实现了食品安全状况良好、党政同责和“四个最严”要求全面落实、食品安全放心工程成效显著、食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意识普遍增强、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食品安全风险管理能力提升和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基本形成等创建工作要求，切实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食品安全总体状况达到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区标准。



